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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苏建规字〔2026〕15号

关于明确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库
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类专家入库

条件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建委）：

为规范我省综合评标专家库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类专家入库条件审核工作，提高专家评标的专业性和公正性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

实施条例》《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

第 26号令）和我省关于综合评标专家库和专家管理的有关规定，

现对我省综合评标专家库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类专家

入库条件明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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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普通评标专家条件

普通评标专家除应当满足国家和我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

入库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执业资格

已经实行注册执业制度的专业应当取得国家相关不分级别

或者一级执业资格证书。

（二）业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 担任过 3 项中型工程及以上规模的建设或者施工工程的

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经济（造价）负责人或者总监理工程

师；

2. 在技术创新、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解决工程建设技术难

题方面成效显著。

两院院士、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、省设计大师不受上述条

件限制，直接通过行业资格审核。

二、资深评标专家条件

资深评标专家除应当满足我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关于资深评

标专家条件外，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评标工作经验

一般应当有 6 年以上评标专家工作经历，且聘期内未被暂停

评标资格。

（二）职称、执业资格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 具有工程类正高级职称满 5 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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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具有工程类高级职称满 5 年并取得国家相关不分级别或

者一级执业资格证书；

3. 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满 20 年，取得工程类高级职称满 10

年。

（三）工作业绩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1. 担任过大型工程或者技术复杂工程参与方的技术、管理

负责人；

2. 担任过 2 项及以上国家、省重点工程负责人；

3. 在技术创新、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解决重大工程建设技

术难题方面成效显著；

4. 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以上奖项的前 5 位人员；

5. 参与编写省级以上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或者指导性文件

的主要人员。

（四）申报勘察设计专业资深评标专家，除前述条件外，还

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 具有工程类正高级职称；

2. 在技术创新、新技术推广应用以及解决重大工程建设技

术难题方面成效显著；

3.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者专业技术负责人至少获得过一项省

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二等奖以上奖项，其中建筑专业人员完成的民

用建筑项目须为项目负责人。

已入库的两院院士、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、省设计大师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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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造价类别专家

申报所需业绩证明材料
二级

类别
申报所需材料

申报人

任职要求

勘察

应当扫描上传下列材料之一：

1.中标通知书；

2.勘察合同（主页及项目成员页）；

3.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及图签（技术负责人或者审核或

者校对）；

4.获得市级及以上优秀勘察奖项，并附以上 1～3 材料之

一作为辅助材料

项目负责人或

者专业技术负

责人

设计

应当扫描上传下列材料之一：

1.中标通知书；

2.设计合同（主页及项目成员页）；

3.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或者图签（技术负责人或者审核

或校对）；

4.竣工验收记录；

5.获得市级及以上优秀设计奖项，并附以上 1～4 材料之

一作为辅助材料

项目负责人或

者专业技术负

责人

施工

应当扫描上传下列材料之一：

1.中标通知书，竣工验收记录；

2.施工合同（主页及项目成员页），竣工验收记录

项目经理或者

技术负责人

监理

应当扫描上传下列材料之一：

1.中标通知书，竣工验收记录；

2.监理合同（主页及项目成员页），竣工验收记录

总监理工程师

造价

应当扫描上传下列材料之一：

1.造价咨询合同（签章页需为项目负责人或者专业负责

人或者审核）；

2.造价成果文件签章页（签章页需为项目负责人或者专

业负责人或者审核）

项目负责人或

者专业负责人

或者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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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业绩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，且与所申请专业相符；

2.所申报业绩材料原则上须为原件扫描件，清晰可辨；

3.业绩材料须能反映工程概况，如项目名称、内容、规模、范围、签署日期及本

人在工程项目中的职务等关键内容；

4.业绩材料包含合同、图签、签章等内容的，关键页应当加盖能证明其业绩真实

有效的单位或部门公章，设计图签须有出图章；

5.申报施工、监理专业，属于项目负责人（总监）变更情形的，提供该工程项目

负责人（总监）变更申请表等证明材料；

6.申请人为建设单位人员，所提供业绩须为项目负责人，并在相关材料中体现，

关键页须由本单位及建设单位（部门）盖章确认；

7.本通知中“中型”、“大型”工程项目分类界定按照《建设部关于印发<注册建

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建市〔2007〕171 号）的规定执行，“技

术复杂”工程项目分类界定按照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<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

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标准施工招标文件>（2025 年版）等标准招标文件的通知》（苏

建招〔2025〕130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6年 2 月 11日印发


